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核查意见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为创意

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意信息”或“公司”）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

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

（证监会公告[2012]44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

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创意信息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事项进行了认真、审慎的核查，发表如下独

立核查意见： 

一、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四川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向

杜广湘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2052 号），

公司于 2016 年 11 月 25 日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21,621,621.00 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799,999,977.00 元，扣除券商承销费 26,999,999.43 元，实际募集资

金净额为人民币 772,999.977.57 元。 

上述募集资金情况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XYZH/2016CDA20790 号《验资报告》验证。 



（二）截止 2022 年 7 月 20 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 

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用于购买杜广湘等广州邦讯信息系统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广州邦讯”）全部 5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 100%股权 
20,000.01 

2 
大数据应用云平台及新一代智能网络通讯的研发和应用实践项

目（注 1） 
25,0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及支付中介机构费用（注 2） 35,000.00 

合计 80,000.00 

注 1：“大数据应用云平台及新一代智能网络通讯的研发和应用实践项目”总投资

25,706.24 万元，计划使用募集资金 25,000.00 万元。 

注 2：2016 年 5 月 30 日，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过的《关于公司发

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具体方案的议案》，募投项目中

“补充流动资金及支付中介费用”预计的金额 35,000.00 万元；实际发行时结算的承销费

用 2,700.00 万元，剩余 32,300.00 万元作为补充流动资金的承诺投资总额。 

（三）募投项目历次变更情况 

1、2017 年 9 月 4 日，公司召开 2017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部分内容的议案》，同意公司调整“个性化流量应用”

的合作方式，减少项目开发费、前端软硬件购置及安装费，加大推广费用投入。

调整后，计划总投资 25,706.24 万元，其中软硬件购置及安装费投资 7,733.56 万

元，项目开发费 8,635.91 万元，推广费用 8,476.36 万元，工程费用 212.80 万元，

基本预留费 647.61 万元。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部分内容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64）。 

2、2018 年 11 月 15 日，公司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调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并对

原募投项目中子项目的投资金额、项目名称、项目内容、实施主体等进行部分调

整。调整后的项目名称为“大数据应用云平台及新一代智能网络通讯的研发和应

用实践项目”，计划总投资 25,706.24 万元，其中软硬件购置及安装费投资 6,446.60



万元，项目开发费 14,281.00 万元，推广费用 3,425.00 万元，基本预留费 1,553.64

万元。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公告

编号：2018-90）。 

3、2019 年 3 月 22 日，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2019 年第四次临时会议审议通

过了《关于向子公司增加投资并实施募投项目的议案》，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4,500.00 万元向北京创意云智数据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北京创意”）增资, 

并由北京创意负责实施“大数据应用云平台及新一代智能网络通讯的研发和应用

实践项目”的部分内容。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公告编号：2019-37）。 

4、2020 年 5 月 19 日，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议案》，同意对原募投项目中子项目的投资金额、项目内容

等进行部分调整。停止“个性化流量应用”项目的资金投入，增加“大数据应用

云平台”项目投资总额；调整后，总投资为 25,706.24 万元，其中软硬件购置及

安装费投 9,577.37 万元，项目开发费 12,842.62 万元，推广费用 2,940.55 万元，

基本预留费 345.70 万元。详见公司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公告编号：2020-23）。 

二、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金额 

一、募集资金净额 77,300.00 

加：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减除手续费 308.26 

加：募集资金现金管理收益 885.41 

二、募集资金使用 77,246.04 

其中：1、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用于购买杜广湘等广州

邦讯全部 5 名股东合计持有的 100%股权 
 20,000.01  

      2、大数据应用云平台及新一代智能网络通讯的

研发和应用实践项目  
24,946.09 

      3、补充流动资金  32,299.94  

三、募集资金专户实际余额 1,247.62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储存情况 

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

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和要求，结合公司

实际情况，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经公司 2014 年 4 月 11 日第二届董事

会 2014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经公司第五届董事

会 2021 年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修订了《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公司因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在银行设立了 4 个募集资金专户，

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并与开户银行、独立财务顾问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

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严格审批，确保专款专用。 

截至 2022 年 7 月 20 日，本次结项募投项目的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户名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期末余额 

1 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招商银行成都青羊支行（原招

商银行成都分行光华支行） 
128905494610103 614.90 

2 广州邦讯信息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银行广州惠福西路支行 687368652812 631.68 

3 北京创意云智数据技术有限公司 兴业银行北京分行中关村支行 321070100100299058 0.87 

4 四川创智联恒科技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彭州支行 511899991010003129937 0.18 

5 合计 1,247.62 

三、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实施及节余情况 

公司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批准结项。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具体使用情况及节余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金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

金额 

投资进度 

未支付的

募投项目

款项（注 3） 

募集资金

节余资金

（注 4） 

发行股份及

支付现金用

于购买杜广

湘等广州邦

讯全部 5 名

20,000.01 20,000.01 20,000.01 100.00% - - 



项目名称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金额 

调整后投

资总额 

募集资金

累计投入

金额 

投资进度 

未支付的

募投项目

款项（注 3） 

募集资金

节余资金

（注 4） 

股东合计持

有的 100%

股权 

大数据应用

云平台及新

一代智能网

络通讯的研

发和应用实

践项目 

25,000.00 25,000.00 24,946.09 99.78% 107.44 1,140.18 

补充流动资

金 
32,300.00 32,300.00 32,299.94 100.00% - - 

小计 77,300.01 77,300.01 77,246.04 / 107.44 1,140.18 

注 3：未支付的募投项目款项主要系：尚需支付的项目未到支付条件的尾款

及未到期的质保金，由于部分合同尾款及质保金支付时间周期较长，目前尚未使

用募集资金支付，公司将按照相关交易合同约定继续支付相关款项。 

注 4：节余资金包括截至 2022年 7月 20日累计净利息收入及现金管理收益。

最终转入公司自有资金账户的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银行结息余额为准。 

四、 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公司在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遵守募集资金使用的有关规定，本着高效、

节约、合理的原则，审慎地使用募集资金，加强项目建设各个环节费用的控制、

监督和管理，通过对各项资源的合理调度和优化，合理地降低项目投资成本和费

用。同时为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在确保不影响募投项目建设和募集资金安

全的前提下，公司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获得了 885.41 万元收益；

此外，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了 308.26 万元净利息收入。 

五、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性资金计划 

为最大限度发挥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募集资金使用率，公司拟将节余

资金 1,140.18 万元（实际金额以资金转出当日专户余额为准）全部用于永久补充

流动资金，上述资金将用于公司主营业务相关的生产经营使用。尚未支付的募投



项目款项将在满足付款条件时予以支付；待所有款项支付完成、划转净利息收入

后，公司董事会将委托相关人员办理专户注销事项。 

专户销户后，公司和子公司与独立财务顾问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募集

资金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六、内部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2022 年 7 月 22 日，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022 年第三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了《关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

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募投项目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

司生产经营活动。 

（二）独立董事意见 

在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情况下，公司将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

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

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同意上

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二）监事会意见 

2022年 7 月 22日，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的议案》。 

公司监事会认为：该事项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

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



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的规定。同意上述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公司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

充流动资金，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

害股东利益的情况。该事项符合《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

—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等

的规定。该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的

意见，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公司独立财务顾问对上述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



（此页无正文，为《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创意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独立财务顾问主办人：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 

         傅  承       王志伟 

 

 

 

 

 

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月    日 

 


	一、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及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募集资金的基本情况
	（二）截止2022年7月20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三）募投项目历次变更情况
	二、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资金使用与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二）募集资金管理及储存情况
	三、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份募投项目实施及节余情况
	四、 募集资金节余的主要原因
	五、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性资金计划
	六、内部审议程序及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二）独立董事意见
	（二）监事会意见
	七、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